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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财产保险法理论精义和实例解析》是一本专门针对财产保险法、融基础理论和疑难案例于一体的书
。
编写《财产保险法理论精义和实例解析》的主要原因有四：（1）2009年2月28日，全国人大通过了我
国保险法的修订案，修订后的新《保险法》（如无特殊说明，《财产保险法理论精义和实例解析》中
所称的“《保险法》”均指现行保险法，将经2009年修订的保险法称为“新《保险法》”，以示区别
）在若干方面对现行《保险法》进行了重大修改。
因此有必要从新《保险法》的角度对保险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分析和解读，从理论上阐明新《保险法
》的创新之处及其对实务工作的影响，为相关的保险法实务部门提供理论支持。
（2）保险法属于民商法中的一支，和一般民法的关系为一般法和特殊法的关系。
保险法中存在大量的、不同于一般民商事法律的规则、制度，保险法理论也有其特定的基本原则和法
律价值。
例如，最大诚信原则作为保险法的基本原则，就不同于民法中的诚信原则，我国《保险法》中对保险
合同解除规定的特殊期间，也不同于一般的合同解除。
这一关系体现在案件处理上，就是要以保险法为主，以一般民法为辅，交替运用有关规则处理保险纠
纷。
但是在实践中，很多人在处理保险法律纠纷时，并没有充分深入研究保险法，对保险法的特殊性认识
不够，只是简单套用民法、合同法的基本理论，导致对保险法纠纷的不当处理。
（3）保险法是民商事法律的一支，若保险法本身无特殊规定，则民商事法律的一般规定也可以适用
于保险领域。
同时，保险法本身博大精深，对于立法很难求全责备，因此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借助
某些民法的一般规定，来理解和完善保险法的规定。
但在实践中，人们常常忽视保险法的民法基本属性，忽视民法的一般规定，没有将保险法和民商法结
合起来处理保险纠纷。
特别是当保险法对某些具体问题没有明确规定时，罔顾民商法的一般规则，直接适用法律的基本原则
如公平原则加以处理，这一做法同样值得商榷。
（4）我国保险法领域发展迅速，保险交易中的新险种、新问题时有出现，法律的滞后性导致法律适
用极不统一。
例如对于非海上保险的保证条款如何处理，对于车辆计算保险价值时是否折旧等问题，各地法院的看
法并不一致，甚至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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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重点探讨财产保险法实务中出现的疑难问题，同时结合新《保险法》的修改，着重解读修改后的
法律条文，以明确保险法的修订对司法实践的影响。
在结构上，本书选择财产保险法中具有典型意义的10个问题进行研究，对每个问题又选择若干案例，
通过案例说明法律规定的实践应用。
书中引用的案件，均注明案件名称和编号、要点提示、基本案情、法院审理意见、案例评析等内容，
方便读者查阅。
在分析具体问题时，本书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从实践中出现的疑难问题入手，综合运用学理、法
律和判例等手段对该问题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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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财产保险法的基本原则　案例1  海南宏业毛纺有限公司诉香港民安保险有限公司、香港民安
保险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　要点提示  弃权和禁止反言在财产保险中的应用　案
例2  吉林市中兴建筑工程公司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吉林市船营区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　要点提示　
投保人已交付保险费支票，保险人是否能以未收到保险费为由拒赔　案例3  彭粤交诉中华联合财产保
险公司湖南分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上诉案　要点提示　保险利益是保险合同成立的客观条件；保险利益
是保险合同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　案例4  陈某与中国太平洋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珠海中心支公司
保险合同纠纷上诉案　要点提示  登记车主和实际车主不同的情况下，何人具有保险利益　案例5  张明
亮诉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要点提示保险金额不应超过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　案例6
　沈阳华晨金杯汽车有限公司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沈阳市大东支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　要点提示
　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已经从第三人处获得全部赔偿，按照保险法损失补偿原则，保险公司不再
承担保险责任　案例7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柱支公司与石柱交通建设总公司等财产保险
合同纠纷案　要点提示  近因的确定方法；剔除法和近因原则　案例8  东莞市南方物流有限公司诉中国
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中心支公司保险合同纠
纷案　要点提示  承保车辆超限高与司机对道路注意不够共同导致损失发生，保险人如何承担责任第
二章　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　案例1  湖南泓天贸易有限公司与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
分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　要点提示　如实告知义务是法定义务，即使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约定该义务
，或保险人变更险种，投保人也承担如实告知义务　案例2　永川市紫金山运输信息有限公司诉中国
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铜梁营销服务部保险合同纠纷案　要点提示  如实告知义务的
告知范围；车辆转让后进行批改手续时，受让人是否有如实告知义务　案例3　上海三银制漆公司与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上海市青浦支公司财产保险合同保险金赔付纠纷上诉案　要点提示  续保的性质是
签订新的保险合同，需要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违反如实告知义务和保险事故必须存在因果关系，保险
公司才能拒赔，并应退还保险费第三章　保险标的物转让时的通知义务　案例1  彭粤交诉中华联合财
产保险公司湖南分公司保险合同纠纷　要点提示　保险标的转让后应当通知保险人　案例2　广州市
鸿邦运输有限公司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上诉
案　要点提示  因第三者责任险的强制性，即使车辆转让未通知，发生责任事故时，保险人也应承担
赔付责任　案例3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分公司与李某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上诉案　要
点提示　新《保险法》第49条“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判断标准；保险人将“家庭自用”车用于营运
，是否属于危险程度增加第四章　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　案例1  湖南泓天贸易有限公司和中华联合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　　⋯⋯第五章　保险合同格式免责条款第六章
　保险价值与保险金额第七章　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第八章　保证保险合同　第九章　机动车保险第
十章　海上保险参考文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财产保险法理论精义和实例解析>>

章节摘录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保险利益是缔结保险合同或行使保险合同权利之前所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和基本
资格，但绝非充分条件。
也就是说，缔结有效的保险合同必须以存在保险利益为前提，但是有保险利益并不意味着必然存在保
险合同。
也就是说，保险利益并不能自动产生保险合同或保险关系，当事人必须以保险利益为基础去缔结保险
合同，而不能单纯地基于自己的保险利益而主张赔偿。
由于保险利益不仅可以根据物权利益产生，也可以基于合同或责任产生，所以同一个标的物上可能因
为不同的权利而产生多个利益。
例如对于车辆，所有权人有保险利益，承包经营人也有保险利益，车辆抵押权人也可以有保险利益。
所以，在不同的保险关系中，标的物可以相同，但是保险利益不同。
当然，有保险利益的人可以选择投保，也可以选择不投保；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其中一人投保的
，对他人并无任何影响。
例如，A公司将自己的货物存在B公司的仓库，此时A公司和B公司对该货物均有保险利益，各自可以
进行投保。
如果B公司和保险公司订立保险合同，那么该合同只能约束B公司和保险人，而和A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
如果货物在运输途中损毁，A公司不能根据该保险合同要求保险人理赔。
因为B公司和保险人的合同既没有为A公司设立义务，也没有为其创设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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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财产保险法理论精义和实例解析》：律师实务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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